附件一：

全市模范（优秀）导游员预选名额分配表

	单  位
	2004年底前持证情况
	模范名额
	优秀名额

	
	持全国导游证人数
	持旅游区（点）导游证人数
	持证总人数
	
	

	市直
	473
	4
	477
	3
	35

	芝罘区
	43
	
	43
	2
	3

	莱山区
	6
	1
	7
	
	1

	福山区
	9
	
	9
	
	1

	开发区
	23
	
	23
	
	1

	牟平区
	6
	2
	8
	
	1

	莱阳市
	5
	
	5
	
	1

	招远市
	1
	
	1
	
	1

	蓬莱市
	195
	54
	249
	2
	17

	龙口市
	19
	3
	22
	2
	1

	莱州市
	11
	3
	14
	
	1

	栖霞市
	12
	
	12
	
	1

	海阳市
	1
	1
	2
	
	1

	长岛县
	49
	2
	51
	
	4

	市导服中心
	534
	
	534
	3
	33


注：此表按评选数额的1：1.2分配。

附件二：

“全市模范（优秀）导游员”推荐表

荣誉称号                 
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姓名
	
	性    别
	
	贴近期

二寸彩色

免冠近照
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
	籍贯
	
	出生年月
	
	

	导游证号
	
	导游等级
	
	

	首次从事导游工作时间
	
	语种
	文化程度
	

	年审情况
	2005年
	
	2006年
	

	带团工作日数
	2005年
	
	2006年
	

	现工作单位名称
	

	地址电话
	

	工

作

简

历
	

	何时

何地

因何

原因
受过

何种

奖励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	工

作

单

位

意

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

县市

区旅

游局

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

旅

游

局

意

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和材料要求：

一、填表说明：1、全部进行打印；2、“推荐单位”栏填县市区旅行社填写“某县市区旅游局”，市导游管理服务中心和市直旅行社填写单位名称；3、“工作单位”系指为本人办理“三险一金”的法人或导游管理服务中心，要填全称；4、“工作简历”栏要填明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何单位任何种职务，在不同单位或同一单位担任不同职务或工作的，应分别填明。

二、事迹材料要求：1、由推荐单位在填写“主要先进事迹”的基础上，并写出事迹材料；2、事迹真实准确，评价客观，重点突出，文字生动简练，经单位审核无误。
